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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资管-声赫-怀柔科学城供应链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025】年度托管报告

报告期间：2025年 1月 1日-2025年 12月 31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2025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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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本报告依据《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证

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资产支持证券定期报告内容与格式指引》以及其他相关规定制作。本报告由托管

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负责编制，托管人保证本报告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2、【托管人发现报告期内管理人有严重违反相关规定或约定、损害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或年度/季度托管报告中披露的相关信息可能对资产支持

证券收益分配、证券投资价值判断和投资者权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如有），

应当说明相关信息、产生的重大不利影响并提醒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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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鉴于贵公司作为管理人，我行作为托管银行，据双方签订的《财通资管-声

赫-怀柔科学城供应链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要求，本着诚信、尽职、规范

的原则，我行切实履行托管银行的权利和义务，并对财通资管-声赫-怀柔科学城

供应链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的专项计划资金进行托管，

现将报告期间的托管情况说明如下：

一、报告期内履行职责和义务的情况

在报告期内专项计划资产托管过程中是否严格遵守了法律、法规规定和计划

说明书、托管协议约定，勤勉尽责地履行托管职责和义务，安全保管专项计划相

关资产

☑是 □否 

　　　

在报告期内是否积极监督管理人对专项计划资产的运作，管理人是否不存在

损害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是 □否 

二、报告期内专项计划资产隔离情况

托管的专项计划资产是否独立于其自身固有财产和所托管的其他资产，且托

管的专项计划资产所产生的债权不与其自身固有财产和所托管的其他资产产生

的债务相抵销

☑是 □否 

三、报告期内监督管理人对专项计划资产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是否认真复核管理人的每项管理指令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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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管理人指令是否存在违反相关规定或计划说明书及托管协议约定的情

形或损害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是 ☑否 

其他监督事项的执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四、报告期内专项计划资金运用、处分情况

（一）专项计划账户资金收支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收支日期 收支金额 收入来源 支出用途
支出用于
分配的证
券代码

备注

报告期初余额 - - - -
2025-05-13 5.01 募集款

2025-05-13 5.01 购买基础资产

报告期末余额 - - - -

（二）专项计划投资管理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名称 投资期限
累计投资
金额

累 计 投 资
收益

期 初 投 资
余额

期 末 投 资
余额

合计 -

（三）向金融机构等借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权人 借款金额 利率
借入资金
用途

偿还本息
情况

期初借款
余额

期末借款
余额

合计 - - -



5

（四）专项计划资金运用、处分的其他情况

【无】

□适用 ☑不适用 

　　　

五、附件（如有）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2025 年 12 月 31 日


